
M r . MO:DZELEWSKI(波蘭）本人贊助南斯拉 

夫請求准許阿爾G尼亜加入聯合國。法國f殳表 

前宣稱：歐洲尙有十三國末力n入聯合國，故本 

人更嫘贊助此頃請求。因此，.本人贊成將該項 

目列人下次會議議程。 

主席：理事會下次會纟S將考1^.嫘否將《à 

目列入讒程。該次會瀵在星期一午後三時舉行 

屆時安全理事會理事將表示贊同收受該函或其 

他意見。尙有其他事項否？ 

現卽休會，待1^星期一午後三時苒行集,；So 

^〗 t四時十分散會。 

第三次會議 
一 九 四 六 碎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星 期 一 

午 三 時 於 f 禽 敦 西 敏 寺 敉 大 该 舉 f 亍 

主席：Mr. N. J. O. M A K K (澳大利ffi)o 

出席者：下列谷阈代表：澳大利亞、巴西、 

中國、埃及、法蘭西、墨西哥、荷蘭、波蘭、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阈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 

堅é、衆國。 

十六.臨時議事日程 

一 . 通 過 譏 事 H 程 。 

二'伊朗代表囤首席表於一九四六年一/1十 

九日致執行祕書函10蘇聯R:;^ Si首席代表 

一九四六年一 二十四致安全‧‧I事會主 

席函（文件S/W/2 ) 2 。 

三'蘇聯代表圈理首席代表一九四六年一月 

. 二 十 一 日 致 安 全 理 事 i " 卞 席 函 3 。 

四.烏克蘭代表圑首席代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 

十一日致安全理事鎿主席函4 。 

五 -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i l 首 席 代 表 致 執 行 祕 書 函 
( 未 期 ） 5 。 

十七.議事程序之攝影 
主席：本首願向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提出 

者爲本ai事會璣事程序之攝影問題,有人請求 

將 整 個 遘 事 程 序 而 非 - 部 分 議 事 程 序 攝 爲 電 

影。今晨本旅受詢此事時，即表示本理事會或 

准以十分鐘或一刻鐘攝影其譏事程序,製爲紀 

事影片，但此顯難满足攝影人員之需耍。根拔 

各記者就此事所爲之陳述，本人知彼等認爲若 

欲本會之;^筏事程序有完全之記錄,則整個譏事 

程序赏有攝成m影之必耍。 

現請各理事決定：攝影是否足致眩目分 

心，各記者會向余表示彼等攝影時力求減低光 

亮，除不得巳使各事於討論時稍成目眩外， 

~1兌安全理事會正式紀綠第一年第一輯補編第一虢 
附件二申0 

2 同 J i o 
8同上，稀編S—號附件SO 
i同上，補編第一SE附件四。 
6 同 i ，稀編第一號附件3£。 

弗爲他擾。對於應將整識事程序或僅應將一 

部分之議事裎序攝爲mf-,各;PS*^何意見？ 

M r . BEViis-(英聯王阈）：吾人貌或美甚， 

世人或願一賭篇快，惟對此燈光,極成不適0 

余意彼等如能於某時間內將議事程序攝影以流 

傳後世，則已足矣；餘時吾人得稍狻舒適從容 

討論?P，題。 

BADAWI Pasha (埃及）：本人亦以爲然o 

彼等可以十分鐘或一刻鐘之時間攝澎,但不得 

於整個會議時間內行之。彼等可於會譲時隨時 

作一二次短時間之攝影。 

主席：有人謂在會議進行時，不能隨時攝 

影。如非爲一短時間之攝影,則爲整個會,之 

全部攝影。本席提議吾入可以十五分鐘爲限， 

然後再決定是否以停影爲宜。攝影師均應明暸 

若輩僅准攝影十五分鐘,屆時吾入考慮是否將 

安全理事會會璣攝爲影片之時間延長。 

十八.逋過議事日程 

主席：譲事U程之第一項目爲此次安全理 

事會會議譏事日程之通過。第二項目所包括之 

文件經登M後，吾人又收到伊朗代表圑之來 

文，該文經已分發。本11事會是否願將伊朗代 

表圑首席代表於一九四六年-月二十六致安 

全理事會函6附入第二项目？如無異,，該提 

譏即作通過。 

提 識 i l 過 。 

主 席 ： 其 次 , 吾 人 收 到 南 斯 泣 夫 代 表 來 

函,提講安全理事會注怠阿爾巴尼35加入聯合 

國之申請書7 。 i l於此問〖返之列人今U譏事B 

程 , 不 幸 已 發 生 改 會 ， 現 請 執 行 秘 書 加 以 說 

明。 

執行秘書：主席,木人於此道歉，此次錯 

Cî^本入實負其咎。在一月二十六H本人代閣下 

致本31事會各理事之函中8 , 本 人 曾 提 出 此 問 

題，並謂閣下希望本理事tt於開會時首應討論 

此項目是否列入讒事日程。從該函可見第五項 

不應列入所附之讒事日程草稿中。K事會現應 

決定是否該項應列入譏事U程。 

主席：本ï:l事會是否願將阿爾巴尼亞之申 

請書作爲遘事日程之一項目9 

M r . SïE'rrixius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諾位 

諒憶上次吾人聚會時，本人略論此問題。m於 

執行委員會及籌ii委員會均認爲入會申請書不 

得在大會之第一期會譏中討論,本人以爲此項 

目 最 好 不 在 此 次 事 會 t 遘 中 寸 論 。 新 之 

6見安St s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 1«補編萆一 
附件二甲0 

7同上，補編第一號附件五。 
8 同 上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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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會係一重耍間題,需要聯合圃各胄員阈愼重 

考 慮 。 在 此 種 f t形 下 , 充 分 考 慮 人 會 申 , 書 之 

唯一合理而2^正之方法,顕爲將一切申請書延 

緩討論，至大會下屆會,行將舉行前將其他申 

請書彙齊後，一倂討論。 

主席：此爲閣下之動,否？ 

M r . STETTLîaUS ( 美 利 堅 衆 " g ) ： 此 爲 

本入之動議,即該項目不列入此次會鑌之讒事 

日程中。 ― 

M r . MoDZELEWSia ( 波 蘭 ) ： 本 入 以 爲 吾 

人如將此問題延緩討論，則殊難示範於未來0 
.聯合國所,切者爲凡é、格加入聯合圃之國家， 

如申諸時,勿使其守唉過久。吾入今[3如不能 

討論此問題,則可待至翌次會譲，此中絕無任 

何困雞足以延緩其審譲者。 

M r . DE F B E I T A S - V A L L E ( 巴 西 ) ： 本 人 

以爲此非阿爾巴尼?&之特殊問題。若於大會休 

畲期間將一切入禽申請書力n以考盧,待大會行 

將舉行前由戋全理事會提具報吿,則至爲得宜。 

此實爲關於一切入會申請書之原則Pn3題。 

M r . BEVIN (英聯王國）：本入贊成此意 

見。 

M r . VYSHINSKY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

國聯邦）：本人以爲准許一國加入聯合圃一問 

題無須與其他類似問題相提並論。反之，本入 

以爲收到毎一申請書時即力n以審査實較便利而 

必耍。此外,安全理事會於上次會議1贫決定 

將阿爾巴尼亚之入會問題列入下次會議之讒事 

H程。故本入認爲此項目應列人讒程,其實體 

應予討論。 

BADAWI Pasha (埃及）：此問題視大會 

本屆會議之期限而定。如吾入能預知本屆大會 

何時閉會，則必可助吾人決定。因此問題係一 

時間問題及討論此問題所必耍之機會周題，如 

不知此屆大會之久暫,則勢難》此問題力n以決 

定 。 

顧維鈞先生（中國）：阿爾a尼亞申請加 

入聯合圃之問願實包括兩方面：一爲原則，一爲 

程序。在原則方面,凡愛好和平之國家均可申 

請入會,而由安全理寧會決定之。故對於將此 

問題列入鑌事曰程之意見,本入個人認爲如無 

異 , , 吾 人 似 可 探 納 。 另 一 方 面 爲 程 序 問 題 0 

此爲最先之申請,且本理事會正在組織中。本 

理事會爲考盧此申請書及其他申請書起見，自 

將規定某種裎序，使能適用於一切情形。 

鄙見如不無可取,則本HI事 i固有充分理 

由考盧.何時處理此問題及應否首由一小規模之 

分組委員會建譏處理一^>申誚書之稃.序。簡言 

1 見 第 八 頁 0 

之,鄙意ftPni®可分爲兩方面。在原則上,吾 

人似可將此問題列入議事日程。另一方面,本 

理事會可自作決定何時開始A3論此特殊問題。 

竊以爲於考!t任何申請書以前,似宜設定簡單 

程序,俾可適用於一般情形而不僅以適宜用於 

̶特殊情形爲限也。 

主席：本人願向美國代表說明：即使此項 

目列入,事U稃，本理事會HI事仍可於討論時 

提出其認爲適當之as。現將此項目列人議事 

日程並非對此事加以決定。此事待吾人討論 

至镞事14程該項目時始行考盧,屆時突圃代表 

或本理事會其他理事仍可提出建譏。 

美H代 表 建 阿 爾Û尼 亞 入 會 許 可 之 申 請 

書應延至聯é、阈大會第二期會璣行將舉行前始 

列入璣事H程。然否？ 

M r . STETTIKIUS (美利堅A、衆國）：由於 

執行委員會及箐備委員會所採行勸之結果，若 

干顧加入聯合國之愛好和平國家無疑地均於此 

時期不作申請,竊Ji)此爲一重耍關鍵。如巴西 

代表所云,本人建譏並非對阿爾巴.尼亜而言。 

阿爾巴尼亞之入會問題與此事無關。本人僅認 

爲對於一切愛好和平之國家臘&正而平等。故 

吾人應決定一種程序,將此整個問題延至下次 

大會討論。 

主席：本人願將此事付表決。凡贊成美國 

代表之提讒將此事暫緩置譏,不於此時列入安 

全H事會之鑌事日程者請舉手。 

舉手 

有反對者否？ 

舉手 

有棄權者否？ 

舉手 

主席:余信ï'Jl事中尙有對此問題未十分了 

解者。 

M r . PAUL-BONCOUE (法蘭西）：本人願說 

明棄權之理由。美國代表請求將此問題延至本 

屆大會之第二期會譏中考盧之。本人同意中國 

代表之建讒謂吾人?a應討論裎序問題。但彼是 

否謂吾人此時應決定程序並得於本屈會譏,，>]論 

阿爾巴尼亞入會問題抑其意如美圃代表所s ， 

阿爾巴尼亜一問題應列入下屆會鑌之譏事日 

程。本人棄權實因不明該提譏眞義之所在。 

BADAWI Pasha (埃及）：此申請巳列入理 

事會目前之臨時議事日程,於本週或下週中即 

應加W.討論。中國代表之提讒殆近割分全H! 

事會之讒事日程爲兩種：一爲當前者,一爲永 

久者；渠願將此申請列入永久讒程。吾人若承 

認現有議事日程及一般譏事日程之t《別 ,而依 

本ï_l事會收到各間題之先後，登記於一般鎩程， 



則必無反對將此申請列人一般譏事日稃者。惟 

本人頃巳述及,問遠之關鍵却在本胡會,中究 

需幾許時間以il、t論此問題。假定討論者爲適用 

於其他圃家之一般原則,余信此項讨論必需相 

當時間，吾人苟難碓定討論本問題所需之時間， 

則吾人實不能表決贊成立即討論此問題。 

顧維鈞先生（中國）：誚容本人加以說明， 

頃抒鄙見,或過簡略。 

當 時 鄙 意 以 爲 重 要 萏 , 一 爲 原 則 問 题 。 一 

國申請入會時，該項申請自必姥准,且如此項 

申請係依正當手續辦理,則.'1意似應列入璣事 

日程；至於何時及!in何討输，是否此申請國之 

資格合於憲章之規定,則由本理事會討論之。 

本现事會何時討論亦全由本理事會決定。故將 

―申請列入鑌事日程決不限定本M事會今H 、 

明日或下週討論之。 

另一方面鄙意以爲重要者爲美國代表提出 

之實際氍點。問题殊臈重要，蓋其對象非僅 

爲某--申請圃而係對所有申請而言。本理事會 

旣 首 次 受 理 此 事 , 自 必 顚 從 範 11 , 之 覜 點 考 

慮此問題,或硏究、擬盯，終而通過遛用於一 

切申請之一般程序,此固不僅以某一申請爲限 

也。 

故就此問.'缰之兩方面視之,本人建^將此 

間題列入議事日程,至於何時討論，全M安全 

理事會決定。本人則願安全理事會俟擬就一般 

程序時考慮之，以便適用於此案之程序，亦可 

援用於其他it形。由是足證安全理事會於處理 

—般申請書時力求循規辦J1 。 

故此問題付表決時,本人認爲此爲原則問 

題 , 贊 成 將 其 列 人 ^ , 日 程 ； 但 如 將 另 - - 方 面 

之程序問題依余頃所解释者表決時，本人亦 

投禀«成，蓋二者均爲極有用而實際之問題, 

均待吾人之考盧。 

本人願更進一言。列置於,事日程非謂本 

理事會或任何理事經巳表示其立塲,此不外爲 

將該開題列入譏程,至於何時 ,1始討論及如何 

處理,則由安全理事會決定。 

Mr . MODZELEffSKI (波蘭）：現有人提出 

程序問題。就此事而言，本人願請本理事會注 

意：安全理事翁經常開會,吾人今U訂定安全 

理事會鎩事日程非謂今日即須將讒程各項目討 

論完畢。大鲁本屆*譏或於二月閉幕而本理事 

會則m繼fâ開會，故吾人仍可繼續討論於本屆 

大 會 所 提 出 之 問 題 ， 且 本 ® 事 t於 大 t休 會 期 

間尙有許多問題須予解決。本人之所以反對美 

圃代表之提議,其故在此。 

本人贊成討論阿爾&尼亞之申請,旨在使 

其他非聯合國會員阈而欲爲同樣申請之國家， 

不致踟蹰不敢前。 

M r . VYSHINSKY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阈 

聯邦）：本人認爲如吾人接受Mn Stett i i i ius之 

提,，則新*員國力n入聯合國之問題或發生若 

干枝節。 

此提譲之目的在對單獨之申請書不力n討 

論，而須候獲若干同樣之申請書後，始行受理。 

另一方面，此提譏並末說明此種申請書究需若 

干始爲足額,以便考盧。其數目究爲二乎，爲 

三乎,抑爲五乎？且吾人亦不能確知於定期討 

.論此問題時，所收到之申請書是否即巳足額。 

按憲章第四條論及新t員國入會之問題, 

並末提及不得考慮單獨之申請書。憲章並無規 

定 足 爲 贊 成 M r . S t e t t i n ius 提 , 之 根 拔 。 本 人 

甚至認爲此提譏不镞逢反憲章之處。因此褪程 

序對新會員國之加入本組糠或不足爲助，而反 

產生若干枝節。故此提議非以憲章爲據。 

因此，本人建鑌：將阿爾巴尼亞之入會問 

题 列 入 , 事 日 程 , 至 於 何 日 審 査 ， 則 由S全 理 

事 會 後 之 會 譏 討 論 之 。 

： M r . VAN K L E F P E N S (荷蘭）：本人認爲 

M r . Vyshinsky之建鑌極爲明智。任何國家入' 

會准許申請書實應於相當期間内討論之。本人 

認爲此時力11以考盧決非不當,現値大會創設伊 

始，吾人籌劃一切，使大會在其第一屆會第二 

期會遘中得以處理尤爲得宜。固M庸顧及屆時 

是否有其他圃家申請入會也。 

M r . STETTINIUS (美利堅伶衆圃）：本人 

反對將此項目列入今13之事U程。本人願向 

M r . Vy sh insky 說 明 , 本 人 並 非 談 論 申 請 書 之 

數額而係指時間之規定,即對世界変好相卒國 

家之申請書應於何時力n以考盧。本入完全同情 

荷蘭代表適所表示之意見。 

主席：然則美國代表是否同意将此項目列 

入,事日程？ 

M r . STETTINIUS (美利堅é、衆國）：如該項 

目列入以後之鎩事日稃而非當前之讒事日程， 

划本人同意。 

主席：如該項目列入議事日程，則本理事 

會固可铢取其認爲適當之立塲。現請間本人是 

否可以此項目列入譏事a程？請諸君注意現僅 

有一,事t i程。有反對者否？ 

M r . VYSHIXSKY ( 蘇 維 埃 社 t主 義 共 和 阈 

聯邦）：本人甚願對此提譏了解淸楚。當吾 

人將一問題列入鎩事日程時，其目的在討論 

該問題，而非欲避免討腧。故欲吾入將阿爾a 

尼亞之入會問題列入鑌事日程，意S11吾人將討 

論之,（Tri由安全理事貧決定日期,且将在本届 

大會期間舉行討論。 



M r . BBVIN (英聯王國）：本人贊成該5>3題 

列入議事日程,伹本人並不準備在本屆大,中 

討論新•員圃之加入本組織，本人以爲此問題 

需耍较長時間之硏究,且須從容加以考盧。本 

人不反對其列入譏事日程，如本人之了解正確， 

此亦爲中阈代表之意。 

主席：請各理事注意本理事會僅有一,事 

日程,.如諸君將此項目列入議事日程,即將此 

項目列入本现事鲁予以考盧之讒事日程，亦即 

將其依次列於該問題單中。諸君討論至該項目 

時，固可決定該項目是否宜於立即討論,或應 

緩議或採其他辦法0屆時諸君對此事可爲完全 

決定。 

M r . PAUL-BONCOTJR (法蘭西）：本人欲說 

明一點。本人同意中國代表之見解，在決定新 

會員入會問題以前,吾人應確立一般之譏事規 

則,以便吾人決定申請國是否已滿足入會之條 

件。 

本屆會議未及訂立此種議事規則,以致吾 

人可邀請或希望入會之國家由是延緩加入聯合 

國，本>\誠覺遺慽,本人同意中國代表之意, 

即 於 最 後 決 定 某 一 申 請 之 前 , 首 須 確 立 一 般 

之,事規則,俾吾人能於審査各申請書時有所 

遵 循 , 且 可 確 定 谷 申 請 國 是 否 满 足 必 耍 之 條 

件。吾人無意於此屆會議確立該,事規則而反 

將吾人應鼓!之新*員入會問題延至翌次屆會 

處 理 , 此 事 誠 屬 遺 慽 。 

主席：余信此項間題一俟該項目《次輪到 

討論而吾人進行討論時，即應加以決定。 

吾人是否顚對此案加以決定？是否均贊成 

其列入讒事日程？如無異譏，即作通過。 

識 事 8 程 a 遏 。 

十九.議事程序之攝影 

主席：請本理事會注意攝影燈光已啓約一 

小時,於該時間內業經攝影。此較余先指明之 

時間爲長,請問本理事會是否願其繼續。 

吾人是否對此事可不討論即加表決？贊成 

攝影饞續者請舉手。 

本理事會之意以爲安全理事會譏事 程序之 

攝影現慮結朿。請攝影人員關燈。 

二十.伊期代表圑首席代表於 

—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 

致執行秘書囹1 

主席：現進行譏事日稃第二項目。本理事 

會在上次會譏中決定於討論此項目時邀請伊朗 

‧1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稀編第一狨 

附件二甲。 

代表列席。本理事會之原窟:係依照憲章窠主十 

—條爲之。若本理事會前未決定邀請，則鑒於 

—月二十六日伊朗之來函,本理事*勢必於此 

階段考慮是否應农憲章第三十二條發出請柬。 

今日吾人無庸再行討論此事。本人僅提及之, 

俾可载於紀錄以示吾人並未忽視此事。 

請問本理事t是否願請伊朗代表列席本理 

事會會鎩,俾該代表可行使其參加討論之權, 

伹無投禀權？本人指明無論农憲章第三十一條 

或第三十二條之規定,其權利均相同。有反對 

邀請伊朗列席本會之程序者否？ 

程 序 通 i â 。 

主席：請伊朗代表列席。 

伊19代表犹議席。 

主席:此爲本理事會首次依憲章第六章集 

會 , 該 章 之 標 題 爲 ： " 爭 端 之 和 平 解 決 " 。 吾 

人之,事程序或可作爲本理事貧 將來行動之成 

例。議事規則終必板韨本理事鲁對此事及類似 

事件之行動擬訂之,且毎一步驟.将明白加以規 

定。 

目前吾人之臨時譏事規則與此等事件毫無 

關係,故今日吾人需決定臨時程序。 

此事現由本理事會決定。在請諸君發表意 

見以前，本席顔提供一建譏作爲討論之根據。 

關於本項目之內容,本理事會業收到伊朗及蘇 

聯代表兩方之若干來文。舉世人民均有權希望 

安全理事會以正規之方法及iïi憲章所述之公正 

平等原划處理一切此等事件。故本人建,：本 

理事會應於開始考慮此項目時，首予伊朗代表 

圑或蘇聯代农圑口頭發表意見之機會，俾對於 

彼等之函件加以解釋或補充。如此，本理事會 

將完全據有其所考盧之問題。 

於開始討論此額事件時,實施此種一般之 

程序或可使本理事會》於此項目之考盧公正無 

徧 。 

其次，此等陳述完畢後,本人建讒將此鬨 

題公開,由本理事會討論。任何理事有權於憲 

章授予本理事會之權限內提出任何有谰之決, 

案。 

本理事會願採納本人所槪述之程序否？ 

M r . VYSHINSKY (蘇維埃瓧會主篛共和國 

聯邦）本人不反對閣下對於程序之建議,但有 

一事須予注意。蘇聯政府於答覆伊朗政;^第一 

次之陳述時,已指明此問題可由雙方談判加以 

解決。蘇聯政府不拒絕且從未拒絕以此種方法 

解決此問題。在安全理事會上次會鑌中,吾人 

反對討論此問題之實體,但同意將此問題列入 

今曰會讒之議事日程。故吾人同意討論僅以此 

問題之程序方面爲限。若僅討論P《題之此一方 



面，吾人並不反對。 

主席：若是，則本人向本理事t提出之程 

序已獲同意。 

程 序 i l 遢 。 

主席：現請伊朗代表對其玟本理事*之來 

文加以補充或說明。 

M r . TAQIZADEH (伊朗）：本入謹向安全 

ffl事會提交一備忘錄1 ,陳述伊朗政府對於伊 

朗a:府與蘇聯政府間之爭端之論.黏。伊朗政府 

依,章第三十五條规定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 

曰致代理秘書芪Mr. G J a d w y n Jebb函2特將此 

爭 端 請 安 全 K l 事 * 注 意 。 

本人願鄭重申旨：本組織工作0»始,郎須 

處》，伊朗之i'it勢及其兩鲁員國間之端，伊朗 

政 府 衡 此 殊 遺 慽 , 其 情 不 亞 聯 合 國 之 其 他 

會員國。伊朗攻府與其所爭^之國家非僅有長 

期之犮誼,且爲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九L4三BU 

盟約之盟國3此點實魔伊朗攻府深爲痛惜。伊 

朗將其全部之資源交盟阈自由使用以進行戰 

爭,其助蘇聯之獲得勝利，不可謂不大矣。且 

大暈之'革'盖品均經由伊朗楡入蘇聯,當時此殆 

爲唯一之通徑。伊朗之鐵路、公珞及一切逑楡 

工具均予利用,甚至不惜剝奪伊朗入民衣食之 

供應以成全,籙聯之運楡。 

本人請本理事會注意：伊朗爲抗拒吾人之 

公敵參與戰爭,'其所予之協助,尤其對自海外 

浑赴,綠聯之物品,予以運楡便利,固爲德 i i l i 

宣言所正式承認者，該宣言爲邱吉爾先生、史 

太林元帥及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― 

Ï3簽宇。伊朗於一九四一年九月與軸心國德國 

及意大利斷絕外交éi係,於一九四三年九月九 

曰问德國宣戰,且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對 fc î宣 

戦 。 

本人現煶交之備忘錄載有與此+€不幸之爭 

端有,之各項事實。由此可見伊朗攻府曾直接 

與蘇聯攻府交涉謀解決此爭端,且依憲章第三 

十三條以談判方式:谋此事之解決。由附錄以至 

備忘錄,諸君可見伊朗政府業向蘇聯政府致送 

若干照會提出蘇聯當局干涉伊朗內政以致破壤 

伊朗獨立及主權之事實，並請蘇聯政府討論及 

補救此等事件。 

但蘇聯政府對此等照會或置之不理，或不 

承認伊朗之杭i^。伊朗首相且於一九四五年十 

二月提議與伊朗外交部S同至莫斯科與蘇聯攻 

府諜商解決辦法。此項提纖竟置之不理。伊朗 

政府鑒於蘇聯政府拒絕討論此等事件亦未停It: 

1見安垒理事't正式圮錄第一牟第一輯W編第 
附件二乙） 

2同上，ïi緘第一號附件二甲。 
3同上， f f l編第一附件二乙跑||审 • 

锾亂伊朗之內政,其唯一之方法爲將此爭端提 

請安全理事會注意,蓋此情勢或將引起國際磨 

擦 。 

引起此穂»勢之詳情均載於備忘錄中。該 

備忘錄且叙述蘇聯當局屢屢干涉伊朗內政,此 

實陂壤國際法,及蘇聯、英國、與伊朗三國於 

̶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之三圃盟約,違反一 

九四三年美圃、英國及濂聯於徳黑蘭會議時關 

；K伊朗之三阈宣言,並逢反聯合國憲章序言中 

之原則。 

三國條約雖規定盟軍在伊朗領土之駐紮絕 

不構成軍事之估頭，且對伊朗之行政與保安资5 

隊、圃家之經濟生活、人民之正常行動及伊朗 

法说之施行應儘量避免干涉、但蘇聯當局竟在 

蘇軍驻：续之域內干涉伊朗之行政。在亜塞爾 

弃然此種攻m之施《1:業使伊朗攻府扛伊朗此TJ£ 

内不能執行任何權力；伊朗之保3^部隊執行其 

制止擾亂之正當職務時亦受阻止。蘇聯當局在 

所謂蘇聯駐之邊境設障礙物，一切商品及市 

民非經蘇聯當局之准許不得通過,以擾亂圃家 

之經濟生活；伊朗攻府之軍隊均不得逾越此等 

界限。蘇聯當局且阻止伊朗當局在此等區域施 

行伊朗之法規,時或自設法規,時或禁止备地 

當局實施伊朗之法律。 

在戰爭眉中,伊朗攻府相當容忍此等破鹱 

領土及國際法之情形，彼等認為戰爭現已過去， 

於伊朗镯立及主權之干涉行爲確應終止。對戰 

爭,朿後，在亞塞爾拜然何若干暴徒意圖引起 

傾軋與紛擾。伊朗攻府若tie調動保安部瘃至出 

事區域,必易執行其恢復秩序之職務。但伊助 

軍隊均被阻於蘇聯之防塞,不得前進。伊朗認 

爲此鵾係干渉伊朗之內政。 

由備忘錄可見此不過諸事中之一例而巳。 

其結杲各地均不復受屮央政府之管理,m§m 

當局之行動,中央政府因不能派遣軍隊或宫員 

至此等地！^。蘇聯當局此之行動係違反三國 

盟 約 , 故 伊 朗 攻 府 促 請 s 全 理 事 會 讒 嚴 守 三 

a盟約之規定；蘇聯軍隊自伊朗頗土完全撤出 

前,蘇聯當局應遵行條約義務,在伊朗不得採 

取行動,以尊重此約及德黑蘭宣言,且應准許 

伊朗軍隊及官員執行其政府之正常職務,中央 

政府之權力亦決不得受蘇聯駐伊朗之軍隊及官 

員干涉。伊朗政府並請安全理事會建讒蘇聯當 

局對 於亞塞爾存然之叛徒或他地不肖价子停止 

一切精神上及物質上之援助。 

安全玴事會之兩理事國,即美國及英國, 

或尙記憶其政府於知悉蘇聯軍隊阻止伊朗之保 

安, i隊開赴亞塞爾拜然時,曾抗譏蘇聯政府謂 

伊朗政府應有充分之自由派遣其軍隊至伊朗之 



任何地帶以維持其領土內之治安。美國之抗讓 

載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之照會中，由 

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遞交蘇聯政府。該照會特引 

證盟約及德黑蘭宣言謂履行在德黑蘭所千之保 

證需要"伊朗玫府有充分之自由,不受蘇聯、 

英圃或美國軍事或民事當局之干涉,在伊朗境 

内於其認爲必耍時調動其軍隊以保持其權力及 

維持國內治安"1 。 

英國之抗譏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

英國驻莫斯科大使致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函，内 

亦提及德黑蘭宣言,並稱英國政府認爲伊朗政 

府願維持其額土内之治安箄屬合；Ci,且彼等在 

圃内調勸軍隊以維持治安亦j»合法。英阈政府 

並謂深信蘇聯政府必！权此f\令其驻伊朗軍1家勿 

干涉伊朗政府執行其維持境内治安之統治癯。 

一 九 四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蘇 聯 政 府 答 

覆美國政府十一月二十四日之照會。蘇聯政府 

堅稱伊朗北部所發生之事件並非武装暴勸，反 

對伊朗政府,而係因反動(^'子反對;W國民之權 

利推及於伊剪北部之人民而引起者。 

關於伊朗之保安部隊,蘇聯政府謂彼等並 

非阻止已在伊朗‧!匕部各地部隊之移勸,而係反 

對苒派伊朗之軍隊至北部各地，因此種調軍行 

勸徒增紛擾流 i l ，且將廹蘇聯政府復派蘇軍 

維持治安及保證濂聯衞兵之5f全。蘇聯政府旣 

認爲不宜苒派蘇軍至伊朗,故亦認爲增派伊朗 

部隊至北部&省於事無補。 

蘇聯政府之態度,公然違反盟約及德黑蘭 

宣言，由此照會足見一斑。實則判斷在塞爾 

拜然紛擾之力量及性賀者應爲伊朗政府而非蘇 

聯政府，蓋蘇聯称府iîa^T^得干涉伊朗内政。 

故蘇聯政府聲稱增派軍隊至伊朗並非必要,即 

係承認'彼等業經破壤盟約，該約規定蘇軍之驻 

紮並非軍事佔領且不應有干涉伊朗内政之情 

形。 

伊朗政府已直接ji知蘇聯政府關於派遣軍 

隊及官員至伊朗化部2間題。伊朗政府於"h— 

月十七日致蘇聯政府之照會中,通知蘇聯政府 

謂 巳 下 令 派 遣s塞 爾 拜 然 之 總 督 及 备 長 官 就 

職，且已頒發派軍恢復治安之命令。伊朗政府 

請蘇聯政府立即轉令蘇聯軍事當局勿干涉伊朗 

軍隊及警察行動之自由。伊朗政府且下警吿， 

謂此等問題如不立予注意,則或因此而發生不 

幸之結杲,且如因其軍隊行動之缺乏自由而生 

不幸事件,則伊朗政府有權歸咎於蘇聯之軍事 

當局。 

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伊朗之軍隊受 

1本段咪述所引各钕li^l:原文，見安全理事會正式IB 
錄第一年第一輯Mi編第一 î«附件二乙附甲， 

蘇聯當局所阻不克前進後，伊朗政府於一九四 

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分別致送兩照 

會與蘇聯政府，請其立即電令當地蘇聯當局聽 

由此等軍隊通過。 

十一月二十六日,蘇聯政府答覆伊朗政府 

之緊急要求，謂如伊朗政府派軍至亜塞爾拜然， 

必將引起紛擾流ifiL,故該政府認爲不宜允許援 

軍開赴亞爾塞拜然。 

蘇聯照會之其餘部分對否認伊朗政府於 

十一月十七日照會中所引證之無数干涉車件。 

蘇聯政府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致伊朗政府之照會 

及十一月二十九日致美観政府照會中自稱其曾 

阻il:派軍至亞爾塞拜然,故本人不必在此時输 

述蘇聯之軍事及政當局干涉內政之其他許多 

行爲。各該行爲均載於本人今日遞呈之備忘錄 

中 0 

十二月一日，伊朗政府覆蘇聯政府，對於蘇 

聯照會中保證此等事件必不再發生，停止對北 

部备省之干涉並准保安部隊自由移動各節,表 

示满意。伊朗攻府耍求將蘇聯大使館爲保證北 

部各省之伊朗軍事及民政當局行動自由所採之 

緊急辦法通知該政府。並認爲對於蘇聯照會中 

之聲明謂》於各該省官員之未能到任彼等不能 

負責一節,不能同意，K各该官員如能統率伊 

朗之保安部隊，則其就地執行職務始克濟事。 

本人於一月二十六日致安全理事會函,解 

释十二月一日之照會非談判已獲致協議之謂。 

反之,伊朗政府仍要求蘇聯政府允許其部隊開 

赴伊朗牝部。 

—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,莫斯科三國外 

長會議之前夕，伊朗政府向英國、美画及蘇聯 

致送照會,耍求盟軍立即撤出其颌土。伊朗攻 

府並耍求駐伊朗之外軍於撤返前勿干涉伊朗保 

安裔;隊之自由移動，俾治安得以恢復。 

故在此情形下,伊朗之請求爲：蘇聯當局 

應停止干涉伊朗內政，伊朗部隊在蘇軍駐紮區 

內自由出^;^或執行其職務時不應受阻,尤當伊 

朗保安部隊開赴亞塞爾拜然或伊朗之任何地帶 

恢復治安時,不應加以阻礙。伊朗攻府âfe請求 

蘇聯k府發出必耍之命令，使蘇聯軍隊及官員 

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能完全撤返。 

本人深信安全理事會必以新世界組織之正 

義精祌«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欵所規定之 

原 則 , 採 納 伊 朗 之 請 求 , 即 在 蘇 軍 完 全 撤 返 

以前,伊朗政府在其潁土內應有充分之行動自 

由。 

本人願說明伊朗代表圑提出此等事實時, 

亟欲與蘇聯維持睦fâ。本人頃以恭謹而客觀之 

態度論述此不幸情勢之事實，伊朗代表圑切望 

一四 



此種情勢經由安荃理事會建讒後，得以明朗 

化，.B維待蘇聯與伊朗間之持久友® 。 

主席：本人現請濂聯代表爲口頭陳述以補 

充或解釋已送交本理事會之照會。 

M r . VYSHINSKY (蘇維埃社^主義共和國 

聯邦)•• 

註 ： M r . Vyshinshy於會後辅充其原有陳 

迷 ， 下 列 所 栽 為 經 補 充 後 之 譯 文 。 

本人認爲有作如下聲明之必耍。 

本人前已說明,本人將不談伊朗代表圑所 

提之實體問題而僅論溼序方面之問題。本人將 

提出證拔以示伊朗政府所提事實爲僞造，該政 

府巳失其攻權,其言毫無根拔。 

伊朗攻府所提之各問邇均列於伊朗之兩項 

陳 述 中 , 但 此 等 問 題 旣 不 合 憲 章 所 規 定 之 條 

件,故不能由安全理事會討論,但本入亦將提 

及若干事實問.題,因伊朗代表圑予以不正確之 

說明。安全H事會是否須討論前由HaJdmi組 

織之伊朗攻府所提出之間題,實有立即決定之 

必3^。該政府ffi欲使伊朗與蘇聯現有之關係惡 

化。 

關於此間題之？呈序方面，其重要之點有 

二。第一、吾入須確定伊朗與蘇聯兩政府是否 

巳舉行談判。第二 、此種談判之結果須加考 

慮。在一月十九13伊朗代衣對5?全理事會所作 

之聲明中，伊朗代表圑稱伊朗政府屢圖與蘇聯 

政府談判，迄未成功。而現於其第二文件中, 

伊朗代表圑承認伊朗政府不僅力圖與蘇聯政府 

談判且此種談判實已舉行。伊朗代表圑實自駁 

斥其第一聲明。 

餘爲第二問題，即此等談判之結果爲何。 

蘇聯代表阇於一月二十四B致安全理事會 

之聲明會措出伊朗政府在其十二月一日之照* 

中對於蘇聯玟fff十一月二十六13照會所載聲明 

表示满意。伊朗代表圑指出伊朗照會譯文之錯 

ii^，並盡力說明此事之全部It形，似對於去年 

十一月蘇聯攻府及伊朗政脊換文之結果，表示 
不滿。本人不擬作語言學上之討論；總之, 

本人不欲爭論 伊朗代表圑所提某數，之譯文之 

正確與否。本入擬用十二月一日伊朗攻府照 

會之原文，該文業經伊朗代^圑送達安全理事 

會谷理事。該文證明伊朗攻府經由其外交部長 

對於十一月二十六H蘇聯政府照會中之聲明內 

容認爲满意。此事伊朗代表圑自必否認,而此 

否認之爲得計，姑不具論。爲決定此項聲明之 

性賓担見，自須引證蘇聯十一月二十六日之照 

會。蘇聯於該照會內聲明：伊朗攻府指摘蘇聯 

官員干涉伊朗北部地域之內政一節，不符事 

實 , 反 之 , 蘇 聯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曰 之 照 會 並 無 

聲 明 謂 " 此 等 事 件 將 來 不 苒 發 生 " , 如 伊 朗 代 

表 圑 所 述 者 。 如 伊 朗 攻 府 * 示 满 意 之 蘇 聯 照 

會 中 並 無 如 此 之 聲 明 謂 " 事 件 不 再 發 生 " , 則 

伊朗攻府十二月一日之照會如何能對蘇聯政府 

之聲明"事件不苒發生"表示满意？且在十二 

月一日伊朗之照會中尙有其他段落證明伊朗政 

府當時對於談判之結果表示满意。 

本 人 主 張 引 拔 Mr . Taqizadeh所提交之原 

文： 

"閣下保證（即载於十-月二十六日 

照會中蘇聯政府之保證）蘇聯官員完全尊 

重三阈盟約之規定及三强在德黑蘭簽字之 

宣言（三强均爲伊朗之盟國）亦使吾人 

满意。"1 -

由此可見伊朗政府對於蘇聯與伊朗政府於 

—九四五年十一月所作談判之結果衣示满意。 

其談判之問題即現下伊朗政府欲提請安全理事 

會考慮之問題。 

本 入 亦 須 指 明 是 時 , 即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二 

月，伊朗攻府並末表示欲對此問題繼賴談利, 

爲證明此點,本人可引證十二月一日伊朗政府 

同一照會中之一段： 

" 接 准 來 照 ， 以 本 政 府 指 裤 蘇 聯 官 

員干涉伊朗北部各省內政，毫無恨摅一 

節，本外交部不欲於此時對此問題苒加解 

釋，亦無意對引致該案發生之緣由復加說 

明。"2 

伊朗代表圑現何能謂伊朗力圖與蘇聯政;ft: 

開始談判而無結果？ 

极 拔 本 入 頃 所 叙 述 之 — 切 , 可 見 顯 有 結 

果 , 且 亦 可 見 十 二 月 一 日 後 談 判 即 « 續 , 其 

故爲伊朗政府不欲談判且顯然認爲談判爲不必 

耍。就上述事實,硯之,蔴聯政府與伊朗政府之 

談判可得謂爲不成功乎？蘇聯政府答曰：否， 

不能謂爲不成功。事實上巳有結杲,其結果即 

伊朗政疳不認爲有繼«談判之必耍。 

伊朗代表圑亦在此提及十二>^較後之日期 

即十三日及十五H之照會。伊朗代表圑提及此 

等照會意在表示即在十二月一日後伊朗政府向 

蘇聯政府作相似之耍求而未蒙允諾。伹援引此 

等照會時,彼等似未論及伊朗政府以前向蘇聯 

政府所提之耍求而其所提出者完全爲新問題： 

即莫斯科三阈外畏會議應討論伊朗攻府對於外 

國駐軍自伊朗撤出之願望,在未先1?伊朗政府 

磋商前,不瞜在莫斯科,鑲有所決定。故吾人 

可謂十二月一日以後,伊朗攻府末對蘇聯政府 

1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祀錄第一年第一輯稀編第一Si » 
英义本第五十八至五十九頁‧ 

2同上，英夂木第 i十九頁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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苒提要求,且十二月十三日及十五日之照會與 

伊朗政府向5全理事會提出之問題毫無關係。 

至於各照會之內容論及外國駐軍自伊朗撤出之 

題均包含於一九四二年之條約中,該約對此 

問題已規定明確之期限。且莫斯科三阈外會 

讒並未討論伊朗Pn3題,此亦,衆所共知者。故 

Hakimi於此時申言彼未被邀請參加莫斯科會 

議之事實，實尿無稽之談。 

' 本人現將以上陳述簡括言之。蘇聯政府及 

伊朗政府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就伊朗政府提出 

之耍求確已舉行談判，且談判巳有满意之結果， 

此事本人認爲經已證實。目前伊朗代表圑奉伊 

朗前任政府之命聲明其對於該談判並不满意。 

在此種情形下,伊朗代表圑極可能苒照會蘇聯 

政府以便解释與其有關之問題。 

蘇聯代表圑於其》安全理事會之聲明中 

稱：蘇聯政府不得不爲聲明：伊朗境內仇蘇宣 

傳，日見增强，此顯爲Hakimi之政府所默許 

者 0 

蘇聯代表圑於該趣明中稱：該項宣傳無異 

於 前 在 R i z a Shah統冶下反對蘇聯而作之法西 

斯宣傳,該聲明繼謂： 

"伊朗之仇蘇反動派獲伊朗統治階級 

及警察當局之若干有勢力圑體所援助，推 

進反民主及暗殺運動，致亞塞爾拜然蘇維 

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有組織之敵對行爲、誘 

襲等陰謀時有爆發之虞 '淮蘇聯政府 

認爲此等影響蘇聯及 伊朗兩鄰圃關係之問 

題可由並應由該兩國政府以雙方談判方法 

解決之。蘇聯政府向未拒絕以此種方法解 

決盟圃間之，繃。"i 

本人現請問安全理事會對於伊朗Hakimi政 

府及伊朗代表圑所提交之問題吾人是否有任W 

根據應加考盧？本人答曰：無，毫無根拔。 

此爲實際情形。本人顦以法律觀點,即從 

其是否與聯合國組織之憲章相符之観點，考盧 

伊朗對戋全理事會之聲明是否合理0 

本人必須极據憲章第三十三條、第三十四 

條、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七條分祈此問題。第 

三十三條稱："任何爭端之當事圃，於爭端之 

繼镄存在足以危及圃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時, 

應儘先以談判、調査等方法解決"。 

因此,聯合國憲章規定本組織之各會員阈 

以談判等方法解決爭端,且該條第二項規定安 

全]！事會可促請各當事國以第三十三條中所示 

之方法解決其爭端。 

以第三十三條之內容與伊朗代表圑在此所 

1見安垒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補編第一钺 

附件二甲》英文本第十八至十九頁 

述之一切情形比較視之，安圣理事會對於此案 

不能請蘇聯採取第三十三條所规定之辦法,此 

固極爲顯明者。 

與此問題有關之第三十四條稱-

"安全理事會得調査任W爭端或可能 

引起國際磨擦或惹起爭端之任何情勢,以 

斷定該項爭端或情勢之繼續存在是否足以 

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。" 

吾人僅溟將伊 朗代表圑在此所述之情形與 

第H十四條比較,即足以證明此條絕對不適用 

於當前考慮之問題，蓋該條所論者爲性賀完全 

不同之爭端情勢。本人更引憲章第三十六條第 

—項-

"屬於第三十三條所指之性賀之爭端 

或相似之愦勢，安全理事會在任何階段， 

得建W適當之調整程序或方法。" 

此條亦不能適用於此種情形,因對此案無 

須作如此建議,蘇聯政府業經聲明其認爲解決 

兩鄰國此等問題之唯一可接受之方法爲雙方之 

談 , 。 

最後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稱： 

"屬於第三十三條所指之性賀之爭端， 

當事國如未能依該條所示方法解決時，應 

將該項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。" 

此條.1對各當事國未能解決之情勢而言。 

顯然在目前此種愦勢並不存在於蘇聯及伊朗之 

關係中,故無須援用憲章第三十七條。 

分析上述之憲章條文確能證明戋全理事會 

無理由考慮伊朗代表圑聲明中之實賀。蘇聯代 

表圑建議：蘇聯及伊朗應有解決此事之機會。 

蘇聯代表圑提出此建讒,實欲謀促進本組 

織各會員國之睦鄰關係，加强國際信心與相互 

之善意，及加强聯合國組織內同心協力之努 

力。 

主席:伊朗代表欲於此時發言否？本人正 

欲提璣此時或宜散會,星期三下午三時_安全理 

事會再行集會。如伊朗代表威覺必須發言，則 

本人須請本理事會決定。是否諸君均願休會, 

至星期三下午三時苒行開會？ 

M r . VYSHINSKY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)：本人建譏吾人勿將此項討論延至翌次 

會譏結束。將此1^3題之討論分爲二部，殊非所 

宜也。 

主 席 ： 關 於 在 此 時 散 會 之 題 , 有 其 他 代 

表願發言否？現請本理事會表決。凡贊成停止 

進行此項討論至星期三下午三時苒行重璣者請 

舉手。 

舉手。 

有人反對者否？ 

一 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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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手。 

主席：旣有七代表贊成散會,本人宣佈逋 

過 。 

本人願於此時向蘇聯代表說明，孃於伊朗 

代表圑對安全理事會所爲之饕明及其書面聲明 

之原文及今日之口頭聲明,可見現下之問題爲 

B有爭端存在。若本理事會認爲爭端存在， 

glj诙第二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,蘇聯旣爲爭端 

之當事 K , 於討論此特殊問題時,對於該項規 

定所诣之決譏，蘇聯不得投禀。此自不適用於程 

序事項或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指事項之決議。 

本理事會休會,至星期三午後三時集會。 

干 後 六 時 A 分 散 會 。 

第四次會議 

公告 

安全H事會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B舉 

行非公開會鼷。會鑌時一致ji過向大會椎薦那 

威外交部長Trygve L IE先 生 爲 祕 書 長 i。 

安全理事會主席Mr. M A K I K (澳大利亞） 

現 正 電 飘 Mr . Lie是否顦意承乏斯職。 

第五次會議 

一 九 四 六 年 一 月 三 十 a 星 期 三 午 夜 

三 時 於 淪 敦 西 敏 寺 教 會 大 悽 舉 行 

主席：N. J . O . MAKLX(澳大利亞）。 

出 席 者 ： " T 列 各 國 代 ^ : 澳 大 利 亜 、 a 

西、中國、埃及、法蘭西、墨西哥、荷蘭、波 

籣、蘇維埃ffi會主義共?11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 

美 利 堅 衆 國 。 

二 十 一 .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二.伊二代表圑首席代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 

曰致執行秘書函2 。 

蘇聯代表圑酋席代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 

四日致安全理事*主席函(文件S八\72) 2 0 

伊朗代表圑首席代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 

六曰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（文件s/i) 2 。 

三，蘇聯代表圑代理首席代表一九四六年一月 

二十一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3 。 

四，鳥克蘭蘇維埃社鲁主義共和國代表圑首席 

代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-一 H致笠全理事 

會主席函 4 。 

五.南斯拉夫代表圑首席代表致執行秘書函 5 0 
"-"1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補編第一號 

Pfi件六。 
2同上，編補第一號附件二¥<> 
3同上，編補第一IÎ附件三。 
i同i,編補第―諕附件79 0 
5上同，稀編第一K附件S ° 

二十二.通過議事曰程 

主席：本席請先將臨時議事日程第一項通 

過。諸君有意見否。茲有一事與議事日程有 

關，即安全理事會主席曾接伊朗代表圑於一九 

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來函6 。該函業經分發諸 

君參考，並於前次會議決定將其倂入有關文 

件。諸君皆同意通過議事日程否？ 

議 , 日 程 遄 過 。 

二十三.伊期代表之铺充陳述 

主席：安全理事會第三次會議時，按本席 

所提之程序經理事會通過邀請伊朗代表列席參 

加討論，但不得參加投票。伊朗代-农當時作一 

口頭聲明,其後蘇聯代表復作口頭答覆。 

本席於宣佈開始討論本問題前，知伊朗代 

表意欲作一補充陳述。理事會必須准許伊朗代 

表提出補充啄述,但本席以爲蘇聯代表如欲答 

覆7亦須准其發言。 

諸君是否同意伊朗代表提出補充陳述。有 

願發表意昆者否？ 

提 議 i l 遏 。 , 

M r . TAQIZA匪 （ 伊 朗 ） ： 本 入 僅 欲 對 蘇 

聯代表上次會議之聲明提出兩點聲辯。本人之 

答覆P艮於本問題之實體方面,並不願涉及伊朗 

行政改革及其他有關各事。 

蘇聯代表之聲明係以兩點爲极據。第一爲 

伊朗及蘇聯之間曾有磋商,其結果伊朗表示滿 

意。其次,兩當事: i旣進行磋商，故依憲章規 

定不能將本案向理事會提出。伊朗代表ffl認爲 

凿上述兩點必S，申辯並認爲蘇聯代表圑之論辯 

毫無根拔。 

關於第一點,伊朗代表圑向安全ffl事會提 

送之節畧中業巳充分解释問題之眞相。茲將兩 

國政府對於最近發生事件換文7之經過煶出如 

次： 

自亞塞爾拜然發生叛亂以後,伊朗政府於 

十一月十八B派保安隊前往鈸壓,同時照會蘇 

聯政府列舉濂聯干涉伊朗內政之事例,並請蘇 

方對伊朗部隊之自由行勸,不予阻徺。 

'E伊朗苟於德黑蘭十八哩外仍爲蘇聯軍 
事當局所阻未能前進，廹不得已，遂滯留該地0 

伊朗玫府於十一月二十二及二十三日兩次照會 

蘇聯政府，請其训令蘇方軍事當局停止干涉， 

俾伊朗保安隊得繼it前進， 

蘇聯政府於"h—月二十六日之答覆中否認 

6同上，îlS編第一狨附f牛四。 
7見安垒理*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铺編第一虢 

附件二乙附錄申。該附錄載有伊期代表團所提《 
之照官譯夂0 


